
名　　稱 外國營利事業於國際機場園區內之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 

發布日期 民國 100 年 01 月 1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簡易加工：指對儲存貨物從事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檢驗、測試。

（二）整補修理或加貼標籤。

（三）依性質、形狀、大小、顏色等特徵區分等級或類別。

（四）切割。

（五）利用人力或簡單工具組合。

（六）重行改裝或另加包裝。

二、所得：指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第 3 條  外國營利事業或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於國際機場園區（以下

簡稱園區）內之自由港區委託自由港區事業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並

將該外國營利事業之貨物售與國內、外客戶者，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一日起，得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所稱自由港區事業，包括該外國營利事業或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

分公司自行申請設立者。

第一項申請人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始得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外國營利事業在國外為合法登記之組織，且其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

    國境外者。

二、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貨物配銷之對象非屬自然人之人。

三、委託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之貨物，為該外

    國營利事業所有，且其與中華民國境內、外客戶簽訂契約銷售，或僅

    透過經紀人、一般佣金代理商或其他具有獨立身分之代理人，以其通

    常之營業方式在中華民國境內、外從事營業者。

第 4 條  申請人售與國內客戶之貨物，超過其當年度售與國內、外客戶銷售總額百

分之十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銷售總額計算方式如下：

一、銷售至中華民國境內者，以統一發票價格或進口報單起岸價格認定之

    。

二、銷售至中華民國境外者，以出口報單離岸價格認定之。

銷售總額屬免稅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

，得個別歸屬認列；無法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應按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免

稅收入占營業收入淨額加計非營業收入淨額合計數之比例分攤。

第 5 條  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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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截止日前一個月前，檢附下列文件向園區內之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核

發符合外國營利事業於園區內之自由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證明函

：

一、外國營利事業合法登記證明文件。

二、外國營利事業實際管理處所在中華民國境外之聲明書。

三、委託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之計畫書。

四、申請人委託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者，須檢附與自由港區事業簽訂之

    生效委託合約及中文簡譯本。

委託申請者，應另檢附委託申請授權書。

園區內之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於核發第一項證明函時，應加註核准期限，最

長以五年為限；證明函並應副知主管機關、財政部賦稅署、管轄稅捐稽徵

機關及轄區關稅局。

第 6 條  申請人取得符合外國營利事業於園區內之自由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

工證明函後，應如期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並應於申報時

檢附下列文件，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辦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當年度

始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園區內之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核發之符合外國營利事業於園區內之自由

    港區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證明函影本。

二、經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簽證申報會計師複核之當年度適用委託自由港

    區事業租稅獎勵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委託自由港區事業租稅獎勵表，由財政部定之。

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應報經稅

捐稽徵機關核准，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

利事業為代理人，代理申報納稅。

第 7 條  申請人委託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

之業務，變更受委託之自由港區事業，或因合約屆滿再行續約者，應依第

五條重行申請。

第 8 條  申請人委託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

，並將該外國營利事業之貨物售與國內、外客戶時，有下列情形者，不得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所得應依所得稅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一、貨物於中華民國境內進行之交易流程涵蓋貨物儲存與簡易加工及銷售

    以外之物流加值服務。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採購再委託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從事貨物儲存與簡

    易加工，並將貨物售與國內客戶。

三、委託園區內之自由港區事業儲存與簡易加工之貨物，銷售與該外國營

    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公司後，該分公司再配銷與國內、外

    客戶。

四、外國營利事業實際管理處所非在中華民國境外。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